
 
 

北 區 區 議 會 社 會 服 務 、 勞 工 及 經 濟 事 務 委 員 會  
第 16 次 會 議 記 錄  

 
 
日  期 ：   2010 年 7 月 6 日 (星 期 二 ) 
時  間 ：    下 午 2 時 43 分 至 4 時 35 分  
地  點 ：     北 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     

出 席 者   到 席 時 間  離 席 時 間  
主  席 ︰  陳  勇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副 主 席 ：  黃 宏 滔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委 員 ；  賴   心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 林 麗 芳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 譚 見 強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 劉 國 勳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 溫 和 達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下 午 4:23 
 盧 佩 珍 議 員 , MH 

藍 偉 良 議 員  
下 午 2:52 
會 議 開 始  

會 議 結 束  
會 議 結 束  

增選委員： 李 立 航 先 生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 蔡 允 泉 先 生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結 束  
 
秘  書 ：  孫 美 婷 女 士     北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2 
 
 
 
列 席 者  
 

陳 開 明 先 生         北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聯 絡 主 任 1 
吳 庭 光 先 生         社 會 福 利 署 大 埔 及 北 區 助 理 福 利 專 員 1 
張 志 強 先 生  社 會 福 利 署 助 理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 

(策 劃 及 統 籌 )(大 埔 及 北 區 ) 
馬 惠 就 先 生  房 屋 署 房 屋 事 務 經 理 ∕ 租 約 (北 區 ) 
黃 品 穎 女 士  勞 工 處 勞 工 事 務 主 任 (就 業 )(大 埔 ∕ 上 水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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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 責 人  

劉 麗 萍 女 士  勞 工 處 勞 工 事 務 主 任 (勞 資 協 商 促 進 科 ) 
趙 清 淮 女 士  
劉 陳 淑 珍 女 士  
盧 浩 文 先 生  
楊 家 正 博 士  
歐 陽 寶 珍 女 士  
張 淑 怡 女 士  
蘇 志 權 先 生  
張 俊 琳 先 生  

教 育 局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北 區 )3 
勞 工 及 福 利 局 首 席 助 理 秘 書 長  
勞 工 及 福 利 局 助 理 秘 書 長  
婦 女 事 務 委 員 會 協 作 工 作 小 組 聯 合 召 集 人

婦 女 事 務 委 員 會 協 作 工 作 小 組 聯 絡 人  
知 識 產 權 署 高 級 經 理 (市 場 推 廣 ) 
知 識 產 權 署 知 識 資 本 管 理 顧 問  
知 識 產 權 署 知 識 資 本 管 理 顧 問  

 
 
未 克 出 席 者  
 

蘇 西 智 議 員 , BBS, MH 因 事 請 假  
侯 金 林 議 員 , MH, JP   因 事 請 假  
侯 志 強 議 員           因 事 請 假  
廖 國 華 議 員    因 事 請 假  
簡 永 輝 議 員    因 事 請 假  

 葉 耀 丞 議 員 , MH       因 事 請 假  
黃 成 智 議 員  
洪 寶 華 女 士  

  
 
開 會 辭  
 
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和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。  
 
2 主 席 表 示 ， 蘇 西 智 議 員 、 侯 金 林 議 員 、 侯 志 強 議 員 、 廖 國

華 議 員 、 簡 永 輝 議 員 和 葉 耀 丞 議 員 因 事 請 假 ， 委 員 會 備 悉 並 批 准

他 們 的 休 假 申 請 。  
 

 
第 1 項⎯⎯通 過 2010 年 5 月 11 日 社 會 服 務 、 勞 工 及 經 濟 事 務 委

員 會 第 15 次 會 議 記 錄  
 
3.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並 無 收 到 任 何 修 訂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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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 責 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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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委 員 會 通 過 會 議 記 錄 。  
 
 
第 2 項⎯⎯截 至 2010 年 6 月 22 日 止 社 會 服 務 、 勞 工 及 經 濟 事 務

委 員 會 撥 款 財 政 報 告  
(文 件 第 18/2010 號 ) 

  
 
5. 委 員 會 備 悉 報 告 。  
 
6.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財 政 報 告 。  
 
 
第 3 項⎯⎯社 會 服 務 、 勞 工 及 經 濟 事 務 委 員 會 撥 款 申 請  

(文 件 第 19/2010 號 ) 
 
 
7.   主 席 表 示 收 到 12 項 撥 款 申 請 ， 其 中 新 來 港 人 士 服 務 工 作 小

組 的 撥 款 申 請 在 席 上 派 發 ， 各 項 撥 款 申 請 的 詳 情 如 下 ：  
 

互 助 委 員 會 及 地 區 團 體  
共 接 獲 1 項 申 請 。  
 
北 區 敬 老 活 動 委 員 會  
共 接 獲 2 項 申 請 。  
 
勞 工 發 展 項 目  
共 接 獲 1 項 申 請 。  
 
北 區 國 際 復 康 日 工 作 小 組  
共 接 獲 1 項 申 請 。  
 
北 區 優 秀 中 小 學 生 選 舉  
共 接 獲 1 項 申 請 。  
 



負 責 人  

北 區 青 少 年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 
共 接 獲 2 項 申 請 。  

 
北 區 新 來 港 人 士 服 務 工 作 小 組   
共 接 獲 4 項 申 請 。  

 
委 員 申 報 利 益 如 下 ：  
 

(a) 陳 勇 議 員 是 北 區 青 年 協 會 副 會 長 。  
 
(b) 劉 國 勳 議 員 是 北 區 青 年 協 會 副 主 席 。  
 
(c) 林 麗 芳 議 員 是 北 區 青 年 協 會 主 席 。  
 
(d) 盧 佩 珍 議 員 是 北 區 敬 老 委 員 會 委 員 和 香 海 正 覺 連 社 普

光 學 校 校 董 。  
 

8. 委 員 會 通 過 載 列 於 附 表 一 的 12 項 撥 款 申 請 。  
 
     
第 4 項⎯⎯婦 女 事 務 委 員 會 服 務 簡 介  

(文 件 第 20/2010 號 ) 
 
 

9.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首 席 助 理 秘 書 長 劉 陳 淑 珍 女 士 和 助 理 秘 書

長 盧 浩 文 先 生 ， 以 及 婦 女 事 務 委 員 會 (下 稱 「 婦 委 會 」 )協 作 工 作

小 組 聯 合 召 集 人 楊 家 正 博 士 與 歐 陽 寶 珍 女 士 介 紹 有 關 服 務 。  

 

10. 楊 家 正 博 士 介 紹 「 婦 女 領 袖 訓 練 計 劃 」 。  

 
11.  劉 陳 淑 珍 女 士 介 紹 婦 委 會 與 區 議 會 合 作 的 項 目 「 性 別 觀 點

主 流 化 」 。  
 
12.   歐 陽 寶 珍 女 士 介 紹 「 自 在 人 生 自 學 計 劃 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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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 責 人  

 
13. 黃 宏 滔 議 員 對 婦 委 會 致 力 教 育 青 少 年 正 確 的 兩 性 觀 念 表 示

欣 賞 。 他 作 為 負 責 與 婦 委 會 聯 絡 的 地 區 聯 絡 人 ， 認 為 婦 委 會 與 地

區 的 聯 繫 比 較 少 ， 建 議 婦 委 會 加 強 與 地 區 特 別 是 區 議 會 的 聯 繫 。  
 
14. 楊 家 正 博 士 感 謝 黃 議 員 的 意 見 ， 並 表 示 婦 委 會 每 年 最 少 會

與 聯 絡 人 見 面 一 次 ， 就 不 同 的 婦 女 議 題 交 換 意 見 。 婦 委 會 亦 期 望

與 聯 絡 人 有 更 多 見 面 的 機 會 ， 以 加 強 對 活 動 的 宣 傳 。  
 
15. 劉 國 勳 議 員 十 分 支 持 「 性 別 觀 點 主 流 化 」 的 推 廣 ， 認 為 公

平 與 公 正 的 原 則 是 提 倡 社 會 平 等 的 要 素 。  
 
16. 溫 和 達 議 員 支 持 「 一 人 一 大 學 計 劃 」 ， 並 建 議 鼓 勵 男 士 參

與 。 溫 議 員 同 時 表 示 政 府 應 提 高 內 部 對 性 別 敏 感 度 的 意 識 ， 在 設

置 公 共 設 施 時 考 慮 到 兩 性 的 分 別 ， 增 加 女 士 的 安 全 感 。  
 
17. 李 立 航 先 生 指 出 ， 現 今 社 會 的 男 女 角 色 很 多 時 會 逆 轉 ， 當

局 不 應 單 單 考 慮 婦 女 與 男 士 在 社 會 上 的 工 作 崗 位 的 區 分 。 他 表 示

應 關 注 如 何 建 立 以 家 庭 為 單 位 的 共 融 社 會 。  
 
18. 盧 佩 珍 議 員 表 示 贊 成 自 學 計 劃 ， 可 以 讓 教 育 水 平 低 的 人 士

增 值 ， 並 建 議 經 學 校 的 家 教 會 進 行 宣 傳 ， 讓 全 職 照 顧 兒 童 的 婦 女

增 值 。  
 
19. 林 麗 芳 議 員 表 示 婦 委 會 為 婦 女 提 供 的 服 務 ， 似 乎 比 較 適 合

年 長 的 婦 女 ， 建 議 檢 討 服 務 對 象 年 齡 ， 同 時 提 供 合 適 的 服 務 予 較

年 輕 的 一 代 。 林 議 員 亦 表 示 ， 年 青 一 代 女 士 就 職 機 會 較 高 ， 隨 著

社 會 結 構 改 變 ， 愈 來 愈 多 婦 女 需 要 外 出 工 作 ， 她 詢 問 婦 委 會 如 何

支 援 在 職 婦 女 。  
 
20. 主 席 認 為 婦 委 會 推 廣 的 「 性 別 觀 點 主 流 化 」 ， 名 稱 比 較 含

糊 ， 令 人 感 覺 學 術 性 太 強 ， 建 議 考 慮 更 改 名 稱 進 行 推 廣 。 此 外 ，

他 詢 問 婦 委 會 如 何 與 區 議 會 合 作 推 展 活 動 ， 以 及 合 作 模 式 如 何 。  
 
21. 楊 家 正 博 士 回 應 如 下 ﹕  
 

(a) 婦 委 會 是 諮 詢 性 組 職 ， 關 注 婦 女 權 益 和 婦 女 是 否 獲 得 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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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 責 人  

分 發 展 機 會 。 婦 委 會 支 持 在 政 府 內 和 社 區 推 廣 性 別 觀 點

主 流 化 ， 並 認 為 具 性 別 敏 感 度 的 政 策 有 助 促 進 和 諧 共 融

的 社 會 ；  
 
(b)  婦 委 員 會 向 政 府 提 出 方 向 性 的 建 議 ， 例 如 建 議 政 府 統 計

處 收 集 性 別 分 類 的 統 計 數 字 ， 方 便 政 府 制 訂 切 合 不 同 性

別 需 求 的 政 策 ；  
 

(c)   對 於 陳 主 席 表 示 「 性 別 觀 點 主 流 化 」 的 名 稱 比 較 含 糊 ，

他 表 示「 性 別 觀 點 主 流 化 」是 根 據 國 際 婦 女 運 動 而 命 名 ，

以 配 合 國 際 組 織 推 動 婦 女 權 益 。 他 建 議 在 地 區 上 推 廣 的

活 動 名 稱 ， 可 因 應 情 況 作 適 當 修 改 ；  
  
(d)   對 於 林 議 員 的 提 問 ， 他 表 示 婦 委 會 關 注 所 有 年 齡 組 別 女

性 的 權 益 ， 並 沒 有 把 服 務 對 象 限 於 特 定 的 年 齡 層 。  
 
22. 劉 陳 淑 珍 女 士 補 充 說 ， 婦 委 會 的 活 動 (例 如 自 在 人 生 自 學

計 劃 )不 分 年 齡 限 制 。 至 於 如 何 向 在 職 婦 女 提 供 支 援 方 面 ， 婦 委

會 大 力 倡 議 家 庭 友 善 政 策 和 措 施 ， 鼓 勵 僱 主 通 過 提 供 彈 性 和 多 元

化 的 工 作 安 排 和 支 援 ， 給 予 僱 員 更 多 選 擇 ， 讓 他 們 能 兼 顧 家 庭 責

任 。 此 外 ， 婦 委 會 樂 意 與 打 算 舉 辦 「 婦 女 領 袖 計 劃 」 的 團 體 分 享

舉 辦 活 動 的 經 驗 ， 有 關 性 別 觀 點 主 流 化 檢 視 清 單 將 於 稍 後 提 交 各

委 員 參 考 。  
 
(會 後 按 語 ： 秘 書 處 於 2010 年 7 月 7 日 收 到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供 制 訂

政 策 和 計 劃 時 使 用 的 性 別 觀 點 主 流 化 檢 視 清 單 ， 文 本 已 於 會 議 後

存 放 在 秘 書 處 ， 供 各 委 員 參 考 。 ）  
 
 
第 5 項⎯⎯知 識 產 權 署 《 知 識 資 本 管 理 顧 問 服 務 計 劃 》 簡 介  

 
 
23. 主 席 歡 迎 知 識 產 權 署 高 級 經 理 張 淑 怡 女 士 、 知 識 資 本 管

理 顧 問 陳 俊 琳 先 生 和 蘇 志 權 先 生 介 紹 有 關 計 劃 。  

 

24. 陳 俊 琳 先 生 介 紹 有 關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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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 責 人  

 
25. 主 席 感 謝 知 識 產 權 署 的 介 紹 ， 但 認 為 有 關 計 劃 流 於 理 論 層

面 ， 比 較 適 合 大 機 構 的 運 作 ， 未 必 適 合 社 區 團 體 ， 須 將 現 有 計 劃

分 級 向 社 區 介 紹 。 區 議 會 樂 意 轉 介 有 關 中 小 企 人 士 予 知 識 產 權

署 ， 介 紹 這 項 服 務 的 提 供 。  
 
26. 主 席 感 謝 陳 俊 琳 先 生 提 供 有 關 資 料 ， 並 請 委 員 就 有 關 計 劃

提 出 意 見 。 委 員 沒 有 意 見 。  
 
 
第 6 項⎯⎯2009/10 年 勞 工 及 就 業 統 計 數 字  

(文 件 第 21/2010 號 ) 

 

27.  勞 工 處 黃 品 穎 女 士 介 紹 文 件 ， 並 報 告 勞 工 處 與 北 區 區 議 會

定 於 2010 年 8 月 20 日 在 上 水 東 華 三 院 甲 寅 年 總 理 中 學 合 辦 「 北

區 招 聘 及 培 訓 博 覽 」活 動 。 該 活 動 的 參 與 機 構 包 括 約 30 間 招 聘 公

司 和 培 訓 機 構 ， 求 職 人 士 可 以 即 場 向 招 聘 公 司 和 培 訓 機 構 查 詢 及

申 請 職 位 ∕ 課 程 。 黃 女 士 表 示 ， 活 動 的 宣 傳 品 製 作 完 成 後 ， 將 派

發 給 各 議 員 和 委 員 ， 請 各 位 支 持 和 協 助 宣 傳 有 關 活 動 。  
 
28.  主 席 感 謝 黃 品 穎 女 士 提 供 有 關 資 料 ， 並 請 委 員 就 文 件 提 出

意 見 。 委 員 沒 有 意 見 。  
 
29.   委 員 會 備 悉 文 件 。  
 
 
第 7 項⎯⎯提 案 ： 要 求 設 立 男 士 有 薪 侍 產 假  

(文 件 第 22/2010 號 ) 
 
 
30 . 黃 宏 滔 議 員 介 紹 有 關 提 案 。  
 
31. 溫 和 達 議 員 表 示 ， 男 士 有 薪 侍 產 假 在 英 、 美 等 地 十 分 普

遍 ， 政 府 在 本 港 設 立 男 士 有 薪 侍 產 假 是 大 勢 所 趨 ， 如 能 實 施 有

關 政 策 ， 讓 男 士 在 家 庭 崗 位 盡 上 責 任 ， 相 信 可 向 男 女 平 等 的 目

標 跨 進 一 大 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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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. 李 立 航 先 生 表 示 應 立 法 設 立 男 士 有 薪 侍 產 假 ， 如 只 靠 僱

主 與 僱 員 之 間 的 信 任 ， 可 能 傷 害 兩 者 間 的 關 係 ， 立 法 設 立 侍 產

假 可 避 免 僱 主 與 僱 員 之 間 發 生 不 必 要 的 爭 辯 。 他 表 示 男 性 僱 員

可 因 應 自 己 家 庭 的 需 要 ， 同 時 考 慮 放 取 更 長 的 無 薪 侍 產 假 。  
 
33. 劉 國 勳 議 員 詢 問 勞 工 處 會 否 就 男 士 有 薪 侍 產 假 推 出 正 式

的 諮 詢 文 件 ， 以 及 推 行 的 確 實 時 間 表 。  
 
34. 賴 心 議 員 表 示 ， 現 時 不 少 僱 主 不 願 意 讓 員 工 放 取 有 薪 年

假 ， 故 單 靠 鼓 勵 僱 主 自 願 提 供 有 薪 侍 產 假 ， 並 不 可 行 ， 政 府 須

訂 立 有 關 法 例 ， 保 障 員 工 。  
 
35. 勞 工 處 勞 工 事 務 主 任 ( 勞 資 協 商 促 進 科 ) 劉 麗 萍 女 士 表

示 ， 勞 工 處 明 白 社 會 上 有 很 多 訴 求 ， 要 求 立 法 設 立 男 性 僱 員 侍

產 假 ， 而 政 府 正 進 行 有 關 的 研 究 和 調 查 。 在 考 慮 制 定 有 關 法 例

前 ， 政 府 必 須 深 入 研 究 一 些 較 具 體 的 問 題 ， 例 如 如 何 平 衡 僱 主

與 僱 員 之 間 的 負 擔 能 力 、 放 取 侍 產 假 的 準 則 (如 子 女 並 非 婚 生 、

並 非 由 僱 員 的 合 法 配 偶 所 生 ， 或 並 非 在 香 港 出 生 等 情 況 下 ， 男

性 僱 員 可 否 享 有 侍 產 假 )和 相 關 的 執 法 考 慮 (例 如 申 領 侍 產 假 須 出

示 的 證 明 文 件 )等 。 此 外 ， 不 同 國 家 因 應 當 地 的 情 況 就 侍 產 假 有

不 同 的 安 排 ， 勞 工 處 須 參 考 和 比 較 其 他 地 區 的 相 關 措 施 ， 以 作

出 更 周 詳 的 考 慮 和 研 究 。 鑑 於 問 題 複 雜 ， 而 且 勞 工 處 現 正 處 理

拖 欠 勞 資 審 裁 處 裁 決 款 項 刑 事 化 和 最 低 工 資 的 立 法 工 作 ， 有 關

侍 產 假 的 研 究 期 望 能 在 2011 年 上 半 年 完 成 。  
 
36. 主 席 感 謝 勞 工 處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期 望 研 究 報 告 在 2011
年 完 成 後 ， 議 會 能 作 更 深 入 的 討 論 。  
 
 
( 溫 和 達 議 員 於 此 時 離 席 。 ) 
 
 
第 8 項⎯⎯其 他 事 項  
 
 
38. 主 席 表 示 ， 社 會 福 利 署 於 上 次 會 議 上 介 紹 2010-11 年 度 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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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計 劃 ， 由 於 時 間 有 限 ， 秘 書 處 於 2010 年 6 月 1 日 發 信 詢 問 議 員

有 沒 有 其 他 意 見 和 查 詢 ， 由 於 沒 有 議 員 回 覆 ， 所 以 不 建 議 續 議 有

關 事 項 。  
 
 
第 9 項⎯⎯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 
 
39.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2010 年 9 月 7 日 (星 期 二 )下 午 2 時 30 分 在 北

區 政 府 合 署 3 樓 北 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舉 行 。  
 
40. 會 議 於 下 午 4 時 35 分 結 束 。  
 
 
 
 
北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010 年 8 月  


